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融合〔2020〕433号

关于组织开展江苏省工业电子商务重点平台
培育及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 

为深入落实“六稳”“六保”部署，培育壮大工业电子商务平台，更好地服务全省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支撑我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江苏省工业电子商务重点平台培育及推广应用工程实施方案（2020-2022年）》（详见附件1），决定组织开展工业电子商务重点培育平台及应用示范企业遴选。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面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需求，从2020年起三年内共遴选重点培育平台30家、解决方案服务商30家、创新应用企业100家。通过遴选重点培育平台，推动企业加快平台建设，强化服务能力，促进应用创新与落地，培养专业人才，打造制造业“双创”升级版；通过遴选应用示范企业，树典型、立标杆，加快供需资源对接，打造融合应用典型场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形成建平台和用平台双向迭代、互促共进的良好生态。
二、申报范围
根据《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工信部信软〔2017〕227号）关于工业电子商务的定义和我省工业电子商务行业特点，确定参与申报的企业范围（类型）为：江苏省工业电子商务平台、工业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服务商和工业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工业企业），申报主体应为江苏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注册时间不少于1年。
（一）工业电子商务平台（含解决方案服务商）
同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主体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制度，运营状况良好，在本行业或省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独立运营至少一个功能架构完整的工业电子商务平台，或成功开发应用至少一个工业电子商务相关的解决方案，并有一定的用户基础。
3、具备较强的平台开发、项目实施、运维、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信用。
4、具有专业化的服务团队和人才。
5、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电子商务融合应用并取得积极进展。
（二）工业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工业企业）
同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1、拥有良好的信息化基础，在基于工业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创新方面具有较强实力。
2、具有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和应用人才队伍。
3、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电子商务融合应用，在流程优化、业务提升、模式创新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取得明显成效。
4、工业电子商务创新应用的经验和模式在同行业或省内有较大的推广意义或已推广应用。
三、重点方向
遴选主要面向三大方向，申报主体可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其中一个方向进行申报。对于既有自建平台、又有创新应用的工业企业，或既提供第三方平台、又有解决方案服务的企业，可选择自身更有特色的方向进行申报。
（一）工业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1、由工业企业自建的集采集销平台及服务。包括大企业自行开发建设、为企业内部及其供应商提供服务的平台，以及将自建平台向其他企业开放并提供专业服务的平台。
2、由工业企业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平台及服务。一是以钢铁、化工、建材等原材料大宗交易为主的直接物料平台；二是以机电设备、零配件、办公用品等多品种采购为主的间接物料（如MRO（维护、维修、运行））平台；三是以研发、生产、检测等制造资源和能力在线交易为主的制造能力交易平台；四是以工业品跨境采购、销售为主的跨境电商平台；五是涵盖以上四类交易对象和功能的综合电商平台。
（二）工业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服务
1、采购和供应链解决方案。包括为工业企业采购、供应链管理、供应链协同以及供应链金融等业务流程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的企业。
2、工业企业支撑服务。包括为工业企业从事电子商务相关活动提供物流、支付、信用以及广告、营销、数据分析等专业细分服务的企业。
3、工业电商平台支撑服务。包括为平台提供开发、运维、管理以及仓储、物流、支付、结算等服务的企业。
（三）工业电子商务应用创新
工业企业应用工业电子商务平台或相关解决方案服务，在采购、生产、供应链、营销等领域实现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优化、生产运营效率提升、供应链上下游高效协同、用户需求精准对接、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基于数据的智能决策等应用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四、工作流程
“平台培育及推广应用”由省、市工信部门共同组织，共分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结果公示、培育提升和支持推广等五个阶段。
（一）企业申报。省工信厅将于每年第三季度组织遴选，各地工信部门应于当年截止日期9月28日前组织企业完成在线申报，并提交推荐汇总表。
（二）专家评审。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每年遴选10家重点培育平台、10家解决方案服务商、30家左右应用示范企业。
（三）结果公示。对入选名单进行公示并发布。
（四）培育提升。对于入选平台，将分别从服务能力提升、用户需求对接、创新应用落地、地方市场拓展、体验中心建设等方面予以重点培育，着力促进平台丰富资源、扩大规模和创新发展，并将其与入选解决方案一并纳入省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资源池。

（五）支持推广。对于入选平台、解决方案及应用企业，其支撑项目将纳入省级重点项目库，在申报国家和省级企业两化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及相关类试点示范、专项资金项目上予以优先支持，典型经验做法将收录典型案例集，并在全省加大示范推广。
五、相关要求
（一）请各地工信部门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辖区内企业积极申报，并于每年9月28日前通过线上审核企业申报材料，提出审核意见（其中，苏南各地每市每年推荐的平台数量不超过5家、解决方案服务商数量不超过5家、应用企业数量不超过10家，苏中、苏北各地每市每年推荐的平台数量不超过3家、解决方案服务商数量不超过3家、应用企业数量不超过5家），并附申报系统自动生成的推荐项目汇总表（详见附件5，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报我厅），确保评选活动取得实效。
（二）申报采取电子化网上形式，参与申报的企业需在江苏两化融合服务平台（http://jsiid.zhizaoyun.com）完成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附相关辅证材料（平台申报书模板详见附件2、解决方案申报书模板见附件3、应用企业申报书模板见附件4），本通知及相关材料，可从省工信厅网站政策法规栏（网址链接: http://gxt.jiangsu.gov.cn/）下载。
（三）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带动作用的优先。
（四）评选活动由南京大学商学院联合工业电子商务创新发展联盟等单位具体实施。
联系单位及电话：
省工信厅两化融合推进处  025-69652717

电子邮箱：qyxxhc@163.com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
附件：1、江苏省工业电子商务重点平台培育及推广应用
工程实施方案（2020-2022年）
2、江苏省工业电子商务重点培育平台申报书（模板）

3、江苏省工业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服务商申报书（模板）

4、江苏省工业电子商务应用示范企业申报书（模板）
5、各地推荐汇总表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8月29日
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2020年8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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